
浙武协〔2018〕33 号

关于落实中国武术协会《关于加快推进武术散打段位考

评工作的函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武术协会：

根据中国武术协会《关于加快推进武术散打段位考评工作的函》(武

术字〔2018〕147 号)文件精神，现将《浙江省 2018 年中国武术散打中段

位“直接申报”实施方案》下发，请通知到辖区内符合套段条件者，按相

关实施方案办理直接申报中段位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浙江省 2018 年中国武术散打中段位“直接申报”实施方案》

浙江省武术协会

二 0 一八年十一月九日

浙江省武术协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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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浙江省 2018 年中国武术散打中段位

“直接申报”实施方案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《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规划》，全面推动武术段位

制工作的开展，根据中国武术协会武术字〔2018〕147 号《关于加快推动

武术散打段位考评工作的函》的精神，联系浙江实际，特制定《浙江省

2018 年中国武术散打中段位“直接申报”实施方案》。

一、直接申报中段位条件：

（一）运动员类：

1.凡获得散打二级运动员称号者，可直接晋升四段。

2.凡获得散打一级运动员称号者，可直接晋升五段。

3.凡获得散打健将称号者，可直接晋升六段。

4.凡获得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，年龄达 45 周岁者，可直接晋升七段。

（二）直接申请段位类：

1.凡注重武德修养，具备下列两项条件者，可直接申请参加四段考评：

① 具备武术散打专业初级职称。

② 从事武术散打管理工作达 3 年，组织过 3 次县(市、区)级以上武

术散打活动。

③ 在县(市、区)级以上武术散打竞赛中有 3 次裁判或教练经历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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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在省级体育局、武术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武术散打比赛中，获得

散打任一级别前 3 名者或一等奖者。

⑤ 在中国武术协会、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国际性

和全国性武术散打比赛、青年运动会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、武术馆校、

武术之乡比赛等赛事中，获得散打任一级别前 8 名者或二等奖者。

⑥在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、冠军赛等计划内比赛中，获得散打任一级

别前 12 名者。

⑦ 担任武术馆(校) 散打教练或辅导站(点)辅导员达 3 年者。

⑧ 获得三段后，在省级以上报刊或省级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1 篇武术

学术文章或 1 种专著。

2.凡注重武德修养，具备下列两项条件者，可直接申请参加五段考评：

① 具备武术专业中级职称，从事武术散打教学训练工作达 8年。

从事武术散打管理工作达 5 年，组织过 4 次县(市区)级以上武术散打活

动。

③ 本人或培养的学生在中国武术协会、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

中心主办的全国性武术散打锦标赛、冠军赛、青年运动会、青少年武术散

打锦标赛、武术馆校、武术之乡比赛等赛事中，散打任一级别前 8 名者。

④ 本人或培养的学生在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亚锦赛、世界大

学生运动会等国际性散打比赛中，散打任一级别前 8名者。

⑤ 本人或培养的学生在省级以上武术散打竞赛中获前 3名。



4

⑥ 在地(市)级以上武术散打比赛中有过 3 次裁判或教练员经历。

⑦ 向省级以上散打运动队最少输送过 3 名散打运动员。

⑧ 获得四段后，在省级以上报刊或省级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1 篇武术

散打学术文章或 1 种专著。

3.凡注重武德修养，具备下列两项条件者，可直接申请参加六段考评：

① 具备武术专业副高职称或中级职称达 5年，从事武术散打教学训

练达 15 年。

② 从事武术散打管理工作达 8 年，组织过 5 次地(市)级以上武术散

打活动。

③ 在省级以上武术散打比赛中有过 3 次裁判员或教练员经历。

④ 本人或培养的学生在中国武术协会、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

中心主办的全国性武术散打锦标赛、冠军赛、青年运动会、青少年武术散

打锦标赛、武术馆校、武术之乡比赛等赛事中，散打任一级别前 6名者。

⑤ 本人或培养的学生在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亚锦赛、世界大

学生运动会等国际性散打比赛中，散打任一级别前 6 名者。

⑥ 在地(市)级以上武术散打比赛中有过 5 次裁判或教练员经历。

⑦ 向省级以上散打专业运动队最少输送过 5 名运动员。

⑧ 获得五段后，在省级以上报刊或省级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 1 篇武

术散打学术文章或 1 种专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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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直接申报段位程序：

（一）直接申报段位者，首先向浙江省武术协会散打专业委员会提出

直接申报段位的申请。申请时，请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提交直接申报段位的

相关证明材料和中国武术段位制中段位申请表。证明材料原则上须由各地

市武术协会、体育主管部门证明、盖章。

（二）直接申报段位时，须按要求填写申报者本人的基本信息，姓名、

性别、身份证号码等一定要准确，特别要注意按要求填写清楚申报相应等

级的资格条件，以利省武术协会散打专业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。

（三）浙江省武术协会散打专业委员会接受申报者的申请后，要按申

报的基本条件进行认真的资格审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，才能推荐直接申报

段位。

（四）省武术协会散打专业委员会在认真资格审查的基础上，填写武

术散打中段位申报电子汇总表，连同申报材料，报浙江省武术协会段位制

办公室审核批准，授予相应段位。

（五）凡符合直接推荐七段位条件者，经本人申请后，可由浙江省武

术协会散打专业委员会向浙江省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推荐，经省武术协

会段位制办公室审核合格后，报中国武术协会批准，授予相应段位。

三、直接申报时间要求：

2018年直接申报段位时间，即日起至 2018年 11月 30 日止。逾期者，

将视作 2019年申报名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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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费用：

（一）依据发改委（2005）87 号、财政部财综（2004）28 号及国家

体育总局武术字（2016）120号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申报中段位交纳段位服

务费每人 300 元。

说明：因考评机构组织评审时，段位服务费用已产生。故无论段位评

审是否通过，段位服务费不退。

（二）银行汇款信息：

单位：浙江省武术协会

开户行：建设银行杭州天水支行

账号：3300 1616 3350 5000 4563

（汇款核实，发短信至：13018919955，或电话：0571-85060372，联

系人：张前）。

五、申报电子邮箱、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浙江省武术协会散打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下满觉陇

路 61号，邮编：310008

联系人：杨忠涛 周理赟

电话：13600518852；13588230887

电子邮箱：22439069@qq.com

六、其它

（一）所有表格均可从浙江省武术协会网站：www.zjws.net “协会

mailto:22439069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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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”栏下载。

（二）本方案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（三）本方案颁布之后，如与国家新颁布的段位制工作规定不符，将

以国家新规定为准，本方案相关内容将及时予以调整。

（四）本方案解释权归浙江省武术协会。

附：

1、中国武术段位制武术散打中段位申报表

2、中国武术段位制武术散打中段位申报电子汇总表


